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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知识产权局文件
陕知发〔2021〕57 号
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关于认定 2021 年陕西省

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韩城市、杨凌示范区市场监督管理局（知识产权局），

各有关单位：

按照《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关于开展陕西省省级知识产权信

息公共服务网点认定工作的通知》（陕知发〔2021〕27 号）文

件要求，经推荐、评审、认定等环节，我局认定西北工业大学

等 15 家单位为首批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（名单见附

件）。同时印发《陕西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实施

指南》，请各网点单位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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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陕西省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名单

2.《陕西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建设实施指南》

陕西省知识产权局

2021 年 10 月 19 日

联系人：艾 娜

电 话：029-63916865

邮 箱：snipogh@163.com

（此件公开）

mailto:snipogh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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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陕西省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名单

1.西北工业大学

2.陕西科技大学（图书馆）

3.西安航空职业技术学院

4.西安市碑林环大学创新产业带管理委员会

5.渭南市食品药品和知识产权服务中心

6.宝鸡市知识产权服务中心

7.西安智邦专利商标代理有限公司

8.西安亚信智佳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9.汉中市铭源专利代理事务所（普通合伙）

10.宝鸡市新发明专利事务所

11.陕西智扬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

12.榆林利永贞认证咨询有限公司

13.西安云企创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

14.渭南智利知识产权咨询服务有限公司

15.西安市发明协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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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陕西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

建设实施指南

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，推动知识产权强省建设，

提升创新创造水平，依据《关于新形势下加快建设知识产权信

息公共服务体系的若干意见》和《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

网点备案实施办法》制订本指南。

本指南所称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是指面向创

新创业主体和社会公众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社会化

信息服务机构，包括高校、科研院所、公共图书馆、科技情报

机构、行业组织、产业园区生产力促进机构以及相关市场化服

务机构等。是我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

分。陕西省知识产权局负责全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认

定和管理。

一、认定程序

（一）推荐

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（以下简称省级网点）由

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推荐，省知识产权局评估认定。

基于自愿申报原则，各市知识产权信息服务机构、科技园

区、以及承担知识产权信息服务的市场化机构等各类型法人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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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均可申报建设成为省级网点机构。

申报省级网点的机构，应具备下列条件：

1.拥有专业知识产权信息服务工作团队，配备 3 名及以上

具有一定经验的专职人员及若干兼职人员。

2.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工作制度健全，具备面向本省开

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能力，能够利用知识产权基础信息

资源为创新创业主体和社会公众提供免费或低成本的知识产权

信息公共服务。

3.具有适合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的场地、网络环境、

硬件设备、系统软件等基础设施。开展商标信息公共服务的机

构，应当能够运用商标基础信息资源、商标数据库和商标信息

检索工具等开展商标信息查询、检索、咨询、培训等服务；开

展专利信息公共服务的机构，应当能够运用专利基础信息资源、

国内外文献资源、专利数据库和专利信息分析工具等开展专利

信息查询、检索、咨询、培训等服务；在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

志等多个知识产权类别上开展信息公共服务的机构，应当能够

综合运用知识产权基础信息资源、数据库等开展信息查询、检

索、咨询等服务。

4.连续 2 年以上无投诉、惩戒和诉讼，或有投诉但无责任，

有诉讼未败诉。当年涉及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非正常专利申请

量少于 30 件，并及时完成核查整改。

申报机构应提交的申报材料包括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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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省级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认定候选机构推荐表；

2.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人员有关资格证明；

3.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业绩证明材料；

4.相关规章和管理制度；

5.其他必要的说明材料。

各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，在符合

申报条件的基础上，优先推荐“服务能力强，服务对象广，服

务链条全”的申报单位报送省知识产权局。

（二）遴选

省知识产权局对推荐材料进行核查并组织专家评审，根据

申报材料和建设布局需要，综合考虑评审意见、区域布局、类

型分布等方面，本着“质量优先、兼顾平衡”的原则进行初步

遴选，提出省级网点候选机构名单，进行实地调研，确定省级

网点机构名单、类型及其服务内容。

（三）认定

省知识产权局对拟定的省级网点机构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

无异议后予以认定并授牌。省知识产权局与各省级网点机构签

署服务协议，进入运行。各省级网点机构需在授牌后 1 个月内

向省知识产权局提交运行方案。

二、服务内容

（一）辐射赋能

技术与创新支持中心（TISC）机构、高校知识产权信息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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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中心，作为我省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体系骨干网络节点，

要充分发挥主渠道作用，辐射、支撑辖区内省级网点开展知识

产权信息公共服务，提供基础数据支持，开发信息分析和检索

工具，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利用公益培训等，为省级网点赋能。

（二）基础服务

省级网点在开展信息查询、信息检索、事务咨询、公益培

训、政策宣传等基本信息公共服务中，应当结合自身特点和优

势，依据区域特色和资源优势，在商标、专利、地理标志等知

识产权领域提供特色化、个性化、差异化服务。

（三）高端服务

鼓励支持省级网点建设开发或者利用现有特色产业知识产

权信息平台和信息分析工具，在特定产业或特定区域内积极探

索开展信息分析、信息预警和产业发展咨询等高端服务或增值

服务，按需开发知识产权信息分析工具以及建设知识产权信息

服务平台和专题数据库，助力创新创业，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

服务。

（四）网点培育

市级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可以结合实际开展知识产权信息公

共服务网点培育工作。

三、运行管理

省知识产权局下设省级网点建设协调工作组, 统筹协调网

点各项工作。各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对省级网点机构的建设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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运行予以支持，并协助开展相关工作。

实行运行周期管理，以２年为 1 个周期。运行期内，各省

级网点机构需按照服务协议和本指南相关规定，开展知识产权

信息公共服务工作，于每年 11 月底完成年度工作总结并报送省

知识产权局；在２年运行期满前 2 个月提交周期工作总结报告

并报送省知识产权局，省知识产权局组织专家对其运行情况进

行评估考核。经评估合格的，继续保留省级网点资格；评估不

合格者，应当及时整改，整改期为半年，到期仍不合格的，由

省知识产权局撤销其省级网点资格。

不得以省级网点名义开展与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无关的商

业经营活动或从事违法违规活动。一经发现由省知识产权局撤

销其省级网点资格。被撤销的服务机构三年内不得再提交认定

申请。

四、服务和保障

省知识产权局协调和提供相关资源支持省级网点建设，定

期开展业务培训和信息通报，促进省级网点规范发展。技术与创

新支持中心（TISC）、高校国家知识产权信息服务中心指导省

级网点开展工作。

各市知识产权管理部门应加强对省级网点的宣传和监督，

结合区域优势和地方需求引导省级网点向专业化、差异化方向

发展。

省级网点机构应加强服务能力建设，打造专业化服务队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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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用互联网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新技术，提升服务效率，为

创新主体提供精准化、高质量的知识产权信息服务。

五、其他

省级网点机构的业务内容、名称变更或经营场所、主要负

责人等重要信息发生变更，须在 2 个月内向省知识产权局报告。

省知识产权局需实地核查并备案。

省级网点机构由省知识产权局择优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推荐

备案国家知识产权信息公共服务网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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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知识产权局办公室 2021 年 10 月 19 日印发


